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簡字第2號

原      告  甲○○  住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許照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及自民國11

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伍拾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臺

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具狀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

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查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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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婚後一家原本幸福和

樂，孰料被告竟於婚姻關係期間與他人發生婚外情，致

兩人婚姻關係破裂無法維繫，被告無地自容遂主動於11

1年7月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訴訟，訴訟後原告為避免衝

突加劇，影響女兒之成長，因而於112年8月28日和解離

婚，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夫妻因判決而

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應以一造提

起離婚之訴時為準（亦即111年7月4日）。

  （二）次查，原告於婚前即因生意失敗，而積欠數家銀行卡債

無法清償，致信用破產，且為避免遭債權人追債，只能

從事領現金之工作，但兩造為了婚後有穩定的住所，於

婚前98年10月起即合意共同儲蓄買房，並約定由被告代

為保管原告每月之積蓄，婚後兩人順利攢下頭期款80萬

元，共同購買一棟房地（地號：臺南市○○區○○段00

00地號土地；建號：○○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為

臺南市○○區○○里○○00000號、下稱系爭房地），

並取得系爭房地一半之應有部分，然於辦理過戶時，因

兩造考量原告有積欠銀行債務，擔心若直接登記於原告

名下恐遭債權人追討，因而合意將原告所有系爭房地之

應有部分2分之1暫時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約定各負

擔一半之房貸，而婚前兩造原本約定共同負擔家庭生活

開銷，惟婚後被告卻表示原告為一家之主，本應獨自負

擔幾乎全部家庭生活開銷（如：電費、網路費、生活費

等），致原告每月3萬多元之薪資，幾乎均用於負擔系

爭房地一半之房貸及家庭生活開銷，婚後除借名登記於

被告名下之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財產外，已別無

其他婚後財產。

  （三）反觀被告係於臺南市○○區○○局任職，每月薪水穩

定，且每月除須共同負擔系爭房屋貸款外，幾乎不須負

擔其餘家庭生活開銷，其大部分之薪資均得自行處分，

用於儲蓄及投資股票或保險，不斷累積自身婚後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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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婚後財產顯然高於原告。

  （四）又依據卷内所存回函資料可知，扣除兩造婚後各自所有

系爭房地，被告婚後財產應為299,694元(詳如原告113

年8月22日提出之追加聲明聲請狀附表一統計表所示)，

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婚後財產差額

半數149,847元。

  （五）對於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系爭房地性質屬兩造共同共有之婚後財產，因由兩造

各持有上開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並各負擔

上開一半之房貸（負債），因此雖上開不動產性質屬

於兩造婚後所有財產，而為本件請求分配之範圍，但

因兩造實際各持有一半應有部分之所有權及一半之房

貸負債，就上開不動產，兩人婚後財產及負債均相

同，於客觀上並不存在差額，故不影響原告對被告請

求之婚後財產差額半數之請求。另有關臺南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係兩造共有向建商所購買之路

地持分，性質仍是屬於原告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屬

於兩造共有應有部分2分之1，因價值及負債相同，原

告同意不列入婚後財產。

　　　　⒉有關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被告同意不將該車輛貸

款312,710元列入婚後負債，故原告同意不將該車輛

價值列入被告之婚後資產。

　　　　⒊有關被告所提出之104年10月20日、104年11月25日、

111年12月2日及111年1月8日之本票，原告均爭執為

被告臨訟所開具之不實本票，性質為自始不存在之假

債務，且實務上開具本票原因多元，並不必然為「借

款關係」，因此若被告主張有上開債務，自應由其負

擔舉證責任（如：提出真實借款金流、借款契約、借

據等），否則，若按被告邏輯，原告是否亦可開具10

00萬元本票負債，用以證明有負債，此顯然不合理。

另有關被告所提出112年4月8日本票，原告除爭執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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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債務之真實性外，亦爭執該債務係於111年7月4

日以後開具，明顯非兩造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

依法本不能列入被告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

　　　　⒋原告不爭執被告名下所有○○區農會帳戶實際為前岳

母使用，因此同意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⒌原告僅有借用被告名下所有漁會帳戶，用於漁保扣款

使用，但原告自始不曾借用被告名下所有「○○銀行

帳戶」。

  （六）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抗辯稱：

  （一）對於本院函查之資料，被告無意見。

  （二）如原告起訴狀所載，系爭房地有應有部分2分之1係原告

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故被告婚後財產中前開土地之價

值時，應以2分之1計算之。

  （三）被告於婚後104年10月20日、11月25日及111年1月28

日、12月2日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共計40萬元。

  （四）被告雖尚有於○○區農會（00000000000000）與○○銀

行之金融帳戶，惟：

　　　　⒈前者係被告借予其母丁○○所用，帳戶内之款項均為

丁○○所存入、領出，亦即除帳戶係被告之名義外，

其餘均與被告無關，此有丁○○所簽具之切結書可

證。

　　　　⒉後者則由原告所保管及使用，蓋原告為避免遭債權人

追債，故無法以自己名義開設金融帳戶，因而使用被

告之○○銀行帳戶。

　　　　⒊是以此二帳戶之存款，均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

產。

  （五）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為被告所有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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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門牌為臺南市○○區○○00○00號）前的道路用

地，無可供分配之價值，且被告就該土地之權利範圍僅

100分之10，故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六）車號000-0000之汽車貸款，被告同意不列入婚後債務，

故依原告之主張，該車亦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七）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離婚時，除採用分別財產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結

        婚或變更夫妻財產制時之財產。如有剩餘，各依其夫妻

        財產制之規定分配之，民法第1058條定有明文。次按夫

        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再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

        ，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

        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

1030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

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

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取得而現存之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

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

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即得向剩餘財產較多

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二分之一，最高法院89年度臺

上字第1861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

第768號判決意旨亦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

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

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夫妻現存

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

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動搖，

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是

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

準，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

　（二）查本件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並未以契約約定夫妻

        財產制，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姻關係解消係因被告前於111年7月

4日向本院訴請離婚，嗣兩造於112年8月28日經本院112

年度婚字第000號和解離婚成立，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

該離婚等事件卷宗核閱綦詳，是前開訴訟既於111年7月

4日經被告起訴，足見當時兩造感情早以破裂，難以期

待兩造再對夫妻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揆諸前揭

說明，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計算，即應以111

年7月4日被告起訴離婚時為準。

  （三）茲就兩造於111年7月4日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財

產範圍析述如下：

        ⒈原告部分：

　　　　　⑴查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

地（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

市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00○0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雖登記在被

告名下，惟上開不動產實係兩造於婚後因買賣取

得，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2分之1，原告乃係借

名登記在被告名下，故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

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原

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⑵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尚有借名於他人之婚後財產云

云，惟原告否認之，且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

被告所辯自難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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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承上，原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0元。

　　　  ⒉被告部分：

          ⑴不動產：

　　　　　　①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

地（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

南市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00○0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實係

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無列入剩餘財

產計算之實益等情，已詳如上述，故上開不動產

爰不計入被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②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

地（面積249.98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分之1

0），兩造同意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爰

採之。

　　　　　⑵汽車：

　　　　　　被告名下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兩造同意該車之

價值及貸款（即○○銀行○○分行貸款餘額312,71

0元）均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計算，爰採

之。

　　　　　⑶存款：

　　　　　　①被告辯稱其名下○○區農會存款乃係其母親丁○

○所使用，與被告無關，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

產等語，為原告所不爭執，爰採之。

　　　　　　②○○金庫○○分行(參見卷第99頁)：

　　　　　　　被告有二個帳戶，其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2

3,502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85,318元

後，並無應列入分配之餘額；另一於111年7月4

日之餘額為12,411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

額10,091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

為2,320元。 

　　　　　　③○○銀行：於101年11月5日無餘額，於1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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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之餘額為2,792元(參見卷第59頁)。

　　　　　　④郵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104,946元，扣除

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37,015元後，應計入被告

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7,931元(參見卷第93、9

5頁)。

　　　　　⑷保險：

　　　　　　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康寧終身壽

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參見卷第115

頁)：

　　　　　　　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24,260元，

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61,082元

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3,178

元。

　　　　　　②○○○○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參見卷第213

頁）：

　　　　　　　❶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

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

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349

元。

　　　　　　　❷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

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

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6,848

元。

　　　　　　　❸二十年繳費祥富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

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

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95,

466元。

　　　　　　　❹以上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共110,66

3元。

　　　　　　③○○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頌愛心小額終身壽

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參見卷第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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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

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38,084元，故應計入被

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38,084元。　

　　　　　⑸投資（參見卷第167、168頁）：

　　　　　　於111年7月4日之投資價額共95,929.4元，扣除於1

01年11月5日之投資價額81,203.8元後，應計入被

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14,725.6元。

　　　　　⑹債務：

　　　　　　被告辯稱其尚積欠本票債務共40萬元云云，被告固

提出本票影本數件為證（參見卷第143至147頁），

惟其中111年12月2日之3萬元本票、112年4月8日之

2萬元本票乃係於本件剩餘財產分配日之後所開

具，自不得列入被告之婚後負債。至其餘本票，原

告主張乃係被告臨訟開具之不實本票，且被告並未

舉證證明其簽發本票之原因及金流，是自難採計入

被告之婚後負債。

　　　　　⑺以上合計被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299,693.6元。

  （四）綜上，原告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299,6

93.6元，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99,693.6元，平均分

配後，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49,847元（計算式：29

9,693.6÷2＝149,847，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從而，原告本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予敘明。

丙、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係屬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之

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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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假執行，且為衡平起見，爰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丁、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

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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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簡字第2號
原      告  甲○○  住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許照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伍拾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查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共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婚後一家原本幸福和樂，孰料被告竟於婚姻關係期間與他人發生婚外情，致兩人婚姻關係破裂無法維繫，被告無地自容遂主動於111年7月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訴訟，訴訟後原告為避免衝突加劇，影響女兒之成長，因而於112年8月28日和解離婚，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應以一造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亦即111年7月4日）。
  （二）次查，原告於婚前即因生意失敗，而積欠數家銀行卡債無法清償，致信用破產，且為避免遭債權人追債，只能從事領現金之工作，但兩造為了婚後有穩定的住所，於婚前98年10月起即合意共同儲蓄買房，並約定由被告代為保管原告每月之積蓄，婚後兩人順利攢下頭期款80萬元，共同購買一棟房地（地號：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建號：○○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里○○00000號、下稱系爭房地），並取得系爭房地一半之應有部分，然於辦理過戶時，因兩造考量原告有積欠銀行債務，擔心若直接登記於原告名下恐遭債權人追討，因而合意將原告所有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暫時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約定各負擔一半之房貸，而婚前兩造原本約定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惟婚後被告卻表示原告為一家之主，本應獨自負擔幾乎全部家庭生活開銷（如：電費、網路費、生活費等），致原告每月3萬多元之薪資，幾乎均用於負擔系爭房地一半之房貸及家庭生活開銷，婚後除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之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財產外，已別無其他婚後財產。
  （三）反觀被告係於臺南市○○區○○局任職，每月薪水穩定，且每月除須共同負擔系爭房屋貸款外，幾乎不須負擔其餘家庭生活開銷，其大部分之薪資均得自行處分，用於儲蓄及投資股票或保險，不斷累積自身婚後財產，因此其婚後財產顯然高於原告。
  （四）又依據卷内所存回函資料可知，扣除兩造婚後各自所有系爭房地，被告婚後財產應為299,694元(詳如原告113年8月22日提出之追加聲明聲請狀附表一統計表所示)，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婚後財產差額半數149,847元。
  （五）對於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系爭房地性質屬兩造共同共有之婚後財產，因由兩造各持有上開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並各負擔上開一半之房貸（負債），因此雖上開不動產性質屬於兩造婚後所有財產，而為本件請求分配之範圍，但因兩造實際各持有一半應有部分之所有權及一半之房貸負債，就上開不動產，兩人婚後財產及負債均相同，於客觀上並不存在差額，故不影響原告對被告請求之婚後財產差額半數之請求。另有關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係兩造共有向建商所購買之路地持分，性質仍是屬於原告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屬於兩造共有應有部分2分之1，因價值及負債相同，原告同意不列入婚後財產。
　　　　⒉有關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被告同意不將該車輛貸款312,710元列入婚後負債，故原告同意不將該車輛價值列入被告之婚後資產。
　　　　⒊有關被告所提出之104年10月20日、104年11月25日、111年12月2日及111年1月8日之本票，原告均爭執為被告臨訟所開具之不實本票，性質為自始不存在之假債務，且實務上開具本票原因多元，並不必然為「借款關係」，因此若被告主張有上開債務，自應由其負擔舉證責任（如：提出真實借款金流、借款契約、借據等），否則，若按被告邏輯，原告是否亦可開具1000萬元本票負債，用以證明有負債，此顯然不合理。另有關被告所提出112年4月8日本票，原告除爭執該本票債務之真實性外，亦爭執該債務係於111年7月4日以後開具，明顯非兩造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依法本不能列入被告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
　　　　⒋原告不爭執被告名下所有○○區農會帳戶實際為前岳母使用，因此同意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⒌原告僅有借用被告名下所有漁會帳戶，用於漁保扣款使用，但原告自始不曾借用被告名下所有「○○銀行帳戶」。
  （六）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抗辯稱：
  （一）對於本院函查之資料，被告無意見。
  （二）如原告起訴狀所載，系爭房地有應有部分2分之1係原告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故被告婚後財產中前開土地之價值時，應以2分之1計算之。
  （三）被告於婚後104年10月20日、11月25日及111年1月28日、12月2日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共計40萬元。
  （四）被告雖尚有於○○區農會（00000000000000）與○○銀行之金融帳戶，惟：
　　　　⒈前者係被告借予其母丁○○所用，帳戶内之款項均為丁○○所存入、領出，亦即除帳戶係被告之名義外，其餘均與被告無關，此有丁○○所簽具之切結書可證。
　　　　⒉後者則由原告所保管及使用，蓋原告為避免遭債權人追債，故無法以自己名義開設金融帳戶，因而使用被告之○○銀行帳戶。
　　　　⒊是以此二帳戶之存款，均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 產。
  （五）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為被告所有之建物（建物門牌為臺南市○○區○○00○00號）前的道路用地，無可供分配之價值，且被告就該土地之權利範圍僅100分之10，故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六）車號000-0000之汽車貸款，被告同意不列入婚後債務，故依原告之主張，該車亦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七）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離婚時，除採用分別財產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結
        婚或變更夫妻財產制時之財產。如有剩餘，各依其夫妻
        財產制之規定分配之，民法第1058條定有明文。次按夫
        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再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
        ，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
        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取得而現存之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即得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二分之一，最高法院89年度臺上字第1861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亦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動搖，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是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
　（二）查本件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並未以契約約定夫妻
        財產制，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姻關係解消係因被告前於111年7月4日向本院訴請離婚，嗣兩造於112年8月28日經本院112年度婚字第000號和解離婚成立，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該離婚等事件卷宗核閱綦詳，是前開訴訟既於111年7月4日經被告起訴，足見當時兩造感情早以破裂，難以期待兩造再對夫妻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計算，即應以111年7月4日被告起訴離婚時為準。
  （三）茲就兩造於111年7月4日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範圍析述如下：
        ⒈原告部分：
　　　　　⑴查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市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00○0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雖登記在被告名下，惟上開不動產實係兩造於婚後因買賣取得，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2分之1，原告乃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故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原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⑵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尚有借名於他人之婚後財產云云，惟原告否認之，且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被告所辯自難採信。
　　　　　⑶承上，原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0元。
　　　  ⒉被告部分：
          ⑴不動產：
　　　　　　①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市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00○0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實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等情，已詳如上述，故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被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②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49.98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分之10），兩造同意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爰採之。
　　　　　⑵汽車：
　　　　　　被告名下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兩造同意該車之價值及貸款（即○○銀行○○分行貸款餘額312,710元）均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計算，爰採之。
　　　　　⑶存款：
　　　　　　①被告辯稱其名下○○區農會存款乃係其母親丁○○所使用，與被告無關，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產等語，為原告所不爭執，爰採之。
　　　　　　②○○金庫○○分行(參見卷第99頁)：
　　　　　　　被告有二個帳戶，其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23,502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85,318元後，並無應列入分配之餘額；另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12,411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10,091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2,320元。 
　　　　　　③○○銀行：於101年11月5日無餘額，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2,792元(參見卷第59頁)。
　　　　　　④郵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104,946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37,015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7,931元(參見卷第93、95頁)。
　　　　　⑷保險：
　　　　　　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康寧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參見卷第115頁)：
　　　　　　　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24,260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61,082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3,178元。
　　　　　　②○○○○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參見卷第213頁）：
　　　　　　　❶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349元。
　　　　　　　❷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6,848元。
　　　　　　　❸二十年繳費祥富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95,466元。
　　　　　　　❹以上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共110,663元。
　　　　　　③○○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頌愛心小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參見卷第221頁)：　
　　　　　　　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38,084元，故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38,084元。　
　　　　　⑸投資（參見卷第167、168頁）：
　　　　　　於111年7月4日之投資價額共95,929.4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投資價額81,203.8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14,725.6元。
　　　　　⑹債務：
　　　　　　被告辯稱其尚積欠本票債務共40萬元云云，被告固提出本票影本數件為證（參見卷第143至147頁），惟其中111年12月2日之3萬元本票、112年4月8日之2萬元本票乃係於本件剩餘財產分配日之後所開具，自不得列入被告之婚後負債。至其餘本票，原告主張乃係被告臨訟開具之不實本票，且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簽發本票之原因及金流，是自難採計入被告之婚後負債。
　　　　　⑺以上合計被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299,693.6元。
  （四）綜上，原告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299,693.6元，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99,693.6元，平均分配後，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49,847元（計算式：299,693.6÷2＝149,847，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從而，原告本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予敘明。
丙、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係屬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為衡平起見，爰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丁、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簡字第2號
原      告  甲○○  住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許照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及自民國11
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伍拾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臺
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具狀變更
    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係
    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查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
        共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婚後一家原本幸福和樂
        ，孰料被告竟於婚姻關係期間與他人發生婚外情，致兩
        人婚姻關係破裂無法維繫，被告無地自容遂主動於111
        年7月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訴訟，訴訟後原告為避免衝突
        加劇，影響女兒之成長，因而於112年8月28日和解離婚
        ，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夫妻因判決而離
        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應以一造提起
        離婚之訴時為準（亦即111年7月4日）。
  （二）次查，原告於婚前即因生意失敗，而積欠數家銀行卡債
        無法清償，致信用破產，且為避免遭債權人追債，只能
        從事領現金之工作，但兩造為了婚後有穩定的住所，於
        婚前98年10月起即合意共同儲蓄買房，並約定由被告代
        為保管原告每月之積蓄，婚後兩人順利攢下頭期款80萬
        元，共同購買一棟房地（地號：臺南市○○區○○段0000地
        號土地；建號：○○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南市○
        ○區○○里○○00000號、下稱系爭房地），並取得系爭房地
        一半之應有部分，然於辦理過戶時，因兩造考量原告有
        積欠銀行債務，擔心若直接登記於原告名下恐遭債權人
        追討，因而合意將原告所有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
        暫時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約定各負擔一半之房貸，
        而婚前兩造原本約定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惟婚後被
        告卻表示原告為一家之主，本應獨自負擔幾乎全部家庭
        生活開銷（如：電費、網路費、生活費等），致原告每
        月3萬多元之薪資，幾乎均用於負擔系爭房地一半之房
        貸及家庭生活開銷，婚後除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之系爭
        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財產外，已別無其他婚後財產。
  （三）反觀被告係於臺南市○○區○○局任職，每月薪水穩定，且
        每月除須共同負擔系爭房屋貸款外，幾乎不須負擔其餘
        家庭生活開銷，其大部分之薪資均得自行處分，用於儲
        蓄及投資股票或保險，不斷累積自身婚後財產，因此其
        婚後財產顯然高於原告。
  （四）又依據卷内所存回函資料可知，扣除兩造婚後各自所有
        系爭房地，被告婚後財產應為299,694元(詳如原告113
        年8月22日提出之追加聲明聲請狀附表一統計表所示)，
        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婚後財產差額
        半數149,847元。
  （五）對於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系爭房地性質屬兩造共同共有之婚後財產，因由兩造
          各持有上開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並各負擔
          上開一半之房貸（負債），因此雖上開不動產性質屬
          於兩造婚後所有財產，而為本件請求分配之範圍，但
          因兩造實際各持有一半應有部分之所有權及一半之房
          貸負債，就上開不動產，兩人婚後財產及負債均相同
          ，於客觀上並不存在差額，故不影響原告對被告請求
          之婚後財產差額半數之請求。另有關臺南市○○區○○段
          0000地號土地，係兩造共有向建商所購買之路地持分
          ，性質仍是屬於原告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屬於兩造
          共有應有部分2分之1，因價值及負債相同，原告同意
          不列入婚後財產。
　　　　⒉有關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被告同意不將該車輛貸
          款312,710元列入婚後負債，故原告同意不將該車輛
          價值列入被告之婚後資產。
　　　　⒊有關被告所提出之104年10月20日、104年11月25日、1
          11年12月2日及111年1月8日之本票，原告均爭執為被
          告臨訟所開具之不實本票，性質為自始不存在之假債
          務，且實務上開具本票原因多元，並不必然為「借款
          關係」，因此若被告主張有上開債務，自應由其負擔
          舉證責任（如：提出真實借款金流、借款契約、借據
          等），否則，若按被告邏輯，原告是否亦可開具1000
          萬元本票負債，用以證明有負債，此顯然不合理。另
          有關被告所提出112年4月8日本票，原告除爭執該本
          票債務之真實性外，亦爭執該債務係於111年7月4日
          以後開具，明顯非兩造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依
          法本不能列入被告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
　　　　⒋原告不爭執被告名下所有○○區農會帳戶實際為前岳母
          使用，因此同意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⒌原告僅有借用被告名下所有漁會帳戶，用於漁保扣款
          使用，但原告自始不曾借用被告名下所有「○○銀行帳
          戶」。
  （六）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抗辯稱：
  （一）對於本院函查之資料，被告無意見。
  （二）如原告起訴狀所載，系爭房地有應有部分2分之1係原告
        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故被告婚後財產中前開土地之價
        值時，應以2分之1計算之。
  （三）被告於婚後104年10月20日、11月25日及111年1月28日
        、12月2日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共計40萬元。
  （四）被告雖尚有於○○區農會（00000000000000）與○○銀行之
        金融帳戶，惟：
　　　　⒈前者係被告借予其母丁○○所用，帳戶内之款項均為丁○
          ○所存入、領出，亦即除帳戶係被告之名義外，其餘
          均與被告無關，此有丁○○所簽具之切結書可證。
　　　　⒉後者則由原告所保管及使用，蓋原告為避免遭債權人
          追債，故無法以自己名義開設金融帳戶，因而使用被
          告之○○銀行帳戶。
　　　　⒊是以此二帳戶之存款，均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 產。
  （五）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為被告所有之建物（建物
        門牌為臺南市○○區○○00○00號）前的道路用地，無可供
        分配之價值，且被告就該土地之權利範圍僅100分之10
        ，故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六）車號000-0000之汽車貸款，被告同意不列入婚後債務，
        故依原告之主張，該車亦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七）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離婚時，除採用分別財產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結
        婚或變更夫妻財產制時之財產。如有剩餘，各依其夫妻
        財產制之規定分配之，民法第1058條定有明文。次按夫
        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再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
        ，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
        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
        1030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
        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
        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取得而現存之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
        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
        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即得向剩餘財產較多
        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二分之一，最高法院89年度臺
        上字第1861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
        第768號判決意旨亦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
        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
        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
        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夫妻現存
        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
        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動搖，
        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是
        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
        ，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
　（二）查本件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並未以契約約定夫妻
        財產制，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姻關係解消係因被告前於111年7月
        4日向本院訴請離婚，嗣兩造於112年8月28日經本院112
        年度婚字第000號和解離婚成立，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
        該離婚等事件卷宗核閱綦詳，是前開訴訟既於111年7月
        4日經被告起訴，足見當時兩造感情早以破裂，難以期
        待兩造再對夫妻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揆諸前揭
        說明，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計算，即應以111
        年7月4日被告起訴離婚時為準。
  （三）茲就兩造於111年7月4日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財
        產範圍析述如下：
        ⒈原告部分：
　　　　　⑴查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市市○
            ○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00○00號房
            屋（應有部分全部）雖登記在被告名下，惟上開不
            動產實係兩造於婚後因買賣取得，為兩造共有，應
            有部分各2分之1，原告乃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
            故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
            執，是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原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
            配。
　　　　　⑵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尚有借名於他人之婚後財產云
            云，惟原告否認之，且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
            被告所辯自難採信。
　　　　　⑶承上，原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0元。
　　　  ⒉被告部分：
          ⑴不動產：
　　　　　　①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市
              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00○0
              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實係兩造共有，應有
              部分各2分之1，並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等
              情，已詳如上述，故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被告之
              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②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面積249.98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分之10），
              兩造同意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爰採之。
　　　　　⑵汽車：
　　　　　　被告名下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兩造同意該車之
            價值及貸款（即○○銀行○○分行貸款餘額312,710元
            ）均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計算，爰採之。
　　　　　⑶存款：
　　　　　　①被告辯稱其名下○○區農會存款乃係其母親丁○○所
              使用，與被告無關，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產等
              語，為原告所不爭執，爰採之。
　　　　　　②○○金庫○○分行(參見卷第99頁)：
　　　　　　　被告有二個帳戶，其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2
              3,502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85,318元
              後，並無應列入分配之餘額；另一於111年7月4
              日之餘額為12,411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
              額10,091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
              為2,320元。 
　　　　　　③○○銀行：於101年11月5日無餘額，於111年7月4日
              之餘額為2,792元(參見卷第59頁)。
　　　　　　④郵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104,946元，扣除
              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37,015元後，應計入被告
              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7,931元(參見卷第93、9
              5頁)。
　　　　　⑷保險：
　　　　　　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康寧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參見卷第115頁)：
　　　　　　　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24,260元，
              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61,082元
              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3,178元
              。
　　　　　　②○○○○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參見卷第213頁）：
　　　　　　　❶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
                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
                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349
                元。
　　　　　　　❷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
                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
                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6,848
                元。
　　　　　　　❸二十年繳費祥富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
                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
                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95,
                466元。
　　　　　　　❹以上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共110,663
                元。
　　　　　　③○○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頌愛心小額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參見卷第221頁)
              ：　
　　　　　　　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
              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38,084元，故應計入被
              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38,084元。　
　　　　　⑸投資（參見卷第167、168頁）：
　　　　　　於111年7月4日之投資價額共95,929.4元，扣除於1
            01年11月5日之投資價額81,203.8元後，應計入被
            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14,725.6元。
　　　　　⑹債務：
　　　　　　被告辯稱其尚積欠本票債務共40萬元云云，被告固
            提出本票影本數件為證（參見卷第143至147頁），
            惟其中111年12月2日之3萬元本票、112年4月8日之
            2萬元本票乃係於本件剩餘財產分配日之後所開具
            ，自不得列入被告之婚後負債。至其餘本票，原告
            主張乃係被告臨訟開具之不實本票，且被告並未舉
            證證明其簽發本票之原因及金流，是自難採計入被
            告之婚後負債。
　　　　　⑺以上合計被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299,693.6元。
  （四）綜上，原告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299,6
        93.6元，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99,693.6元，平均分
        配後，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49,847元（計算式：299
        ,693.6÷2＝149,847，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從而，原告本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予敘明。
丙、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係屬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之
    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且為衡平起見，爰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丁、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
    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簡字第2號
原      告  甲○○  住
訴訟代理人  柯佾婷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宏義律師
複代理人    許照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伍拾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臺幣壹拾肆萬玖仟捌佰肆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所為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核先敘明。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查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共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丙○○，婚後一家原本幸福和樂，孰料被告竟於婚姻關係期間與他人發生婚外情，致兩人婚姻關係破裂無法維繫，被告無地自容遂主動於111年7月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訴訟，訴訟後原告為避免衝突加劇，影響女兒之成長，因而於112年8月28日和解離婚，依民法第1030條之4第1項本文規定，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應以一造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亦即111年7月4日）。
  （二）次查，原告於婚前即因生意失敗，而積欠數家銀行卡債無法清償，致信用破產，且為避免遭債權人追債，只能從事領現金之工作，但兩造為了婚後有穩定的住所，於婚前98年10月起即合意共同儲蓄買房，並約定由被告代為保管原告每月之積蓄，婚後兩人順利攢下頭期款80萬元，共同購買一棟房地（地號：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建號：○○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為臺南市○○區○○里○○00000號、下稱系爭房地），並取得系爭房地一半之應有部分，然於辦理過戶時，因兩造考量原告有積欠銀行債務，擔心若直接登記於原告名下恐遭債權人追討，因而合意將原告所有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暫時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約定各負擔一半之房貸，而婚前兩造原本約定共同負擔家庭生活開銷，惟婚後被告卻表示原告為一家之主，本應獨自負擔幾乎全部家庭生活開銷（如：電費、網路費、生活費等），致原告每月3萬多元之薪資，幾乎均用於負擔系爭房地一半之房貸及家庭生活開銷，婚後除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之系爭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財產外，已別無其他婚後財產。
  （三）反觀被告係於臺南市○○區○○局任職，每月薪水穩定，且每月除須共同負擔系爭房屋貸款外，幾乎不須負擔其餘家庭生活開銷，其大部分之薪資均得自行處分，用於儲蓄及投資股票或保險，不斷累積自身婚後財產，因此其婚後財產顯然高於原告。
  （四）又依據卷内所存回函資料可知，扣除兩造婚後各自所有系爭房地，被告婚後財產應為299,694元(詳如原告113年8月22日提出之追加聲明聲請狀附表一統計表所示)，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請求被告給付婚後財產差額半數149,847元。
  （五）對於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系爭房地性質屬兩造共同共有之婚後財產，因由兩造各持有上開房地應有部分2分之1之所有權，並各負擔上開一半之房貸（負債），因此雖上開不動產性質屬於兩造婚後所有財產，而為本件請求分配之範圍，但因兩造實際各持有一半應有部分之所有權及一半之房貸負債，就上開不動產，兩人婚後財產及負債均相同，於客觀上並不存在差額，故不影響原告對被告請求之婚後財產差額半數之請求。另有關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係兩造共有向建商所購買之路地持分，性質仍是屬於原告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屬於兩造共有應有部分2分之1，因價值及負債相同，原告同意不列入婚後財產。
　　　　⒉有關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被告同意不將該車輛貸款312,710元列入婚後負債，故原告同意不將該車輛價值列入被告之婚後資產。
　　　　⒊有關被告所提出之104年10月20日、104年11月25日、111年12月2日及111年1月8日之本票，原告均爭執為被告臨訟所開具之不實本票，性質為自始不存在之假債務，且實務上開具本票原因多元，並不必然為「借款關係」，因此若被告主張有上開債務，自應由其負擔舉證責任（如：提出真實借款金流、借款契約、借據等），否則，若按被告邏輯，原告是否亦可開具1000萬元本票負債，用以證明有負債，此顯然不合理。另有關被告所提出112年4月8日本票，原告除爭執該本票債務之真實性外，亦爭執該債務係於111年7月4日以後開具，明顯非兩造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依法本不能列入被告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負債。
　　　　⒋原告不爭執被告名下所有○○區農會帳戶實際為前岳母使用，因此同意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⒌原告僅有借用被告名下所有漁會帳戶，用於漁保扣款使用，但原告自始不曾借用被告名下所有「○○銀行帳戶」。
  （六）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抗辯稱：
  （一）對於本院函查之資料，被告無意見。
  （二）如原告起訴狀所載，系爭房地有應有部分2分之1係原告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故被告婚後財產中前開土地之價值時，應以2分之1計算之。
  （三）被告於婚後104年10月20日、11月25日及111年1月28日、12月2日簽發本票，票面金額共計40萬元。
  （四）被告雖尚有於○○區農會（00000000000000）與○○銀行之金融帳戶，惟：
　　　　⒈前者係被告借予其母丁○○所用，帳戶内之款項均為丁○○所存入、領出，亦即除帳戶係被告之名義外，其餘均與被告無關，此有丁○○所簽具之切結書可證。
　　　　⒉後者則由原告所保管及使用，蓋原告為避免遭債權人追債，故無法以自己名義開設金融帳戶，因而使用被告之○○銀行帳戶。
　　　　⒊是以此二帳戶之存款，均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 產。
  （五）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為被告所有之建物（建物門牌為臺南市○○區○○00○00號）前的道路用地，無可供分配之價值，且被告就該土地之權利範圍僅100分之10，故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六）車號000-0000之汽車貸款，被告同意不列入婚後債務，故依原告之主張，該車亦不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
  （七）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離婚時，除採用分別財產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結
        婚或變更夫妻財產制時之財產。如有剩餘，各依其夫妻
        財產制之規定分配之，民法第1058條定有明文。次按夫
        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再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
        ，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
        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係指婚姻關係存續中，夫妻各自取得而現存之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計算出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再比較其剩餘財產之多寡，算定其差額，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即得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分配差額之二分之一，最高法院89年度臺上字第1861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亦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動搖，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是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
　（二）查本件兩造於101年11月5日結婚，並未以契約約定夫妻
        財產制，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姻關係解消係因被告前於111年7月4日向本院訴請離婚，嗣兩造於112年8月28日經本院112年度婚字第000號和解離婚成立，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該離婚等事件卷宗核閱綦詳，是前開訴訟既於111年7月4日經被告起訴，足見當時兩造感情早以破裂，難以期待兩造再對夫妻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揆諸前揭說明，本件兩造剩餘財產分配之價值計算，即應以111年7月4日被告起訴離婚時為準。
  （三）茲就兩造於111年7月4日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財產範圍析述如下：
        ⒈原告部分：
　　　　　⑴查原告主張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市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00○0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雖登記在被告名下，惟上開不動產實係兩造於婚後因買賣取得，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2分之1，原告乃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故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原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⑵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應尚有借名於他人之婚後財產云云，惟原告否認之，且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被告所辯自難採信。
　　　　　⑶承上，原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0元。
　　　  ⒉被告部分：
          ⑴不動產：
　　　　　　①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89.73平方公尺，應有部分全部）、臺南市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00○00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實係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並無列入剩餘財產計算之實益等情，已詳如上述，故上開不動產爰不計入被告之剩餘財產而為分配。
　　　　　　②被告名下坐落臺南市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49.98平方公尺，應有部分100分之10），兩造同意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爰採之。
　　　　　⑵汽車：
　　　　　　被告名下車號000-0000號汽車，因兩造同意該車之價值及貸款（即○○銀行○○分行貸款餘額312,710元）均不計入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計算，爰採之。
　　　　　⑶存款：
　　　　　　①被告辯稱其名下○○區農會存款乃係其母親丁○○所使用，與被告無關，不應計入被告之婚後財產等語，為原告所不爭執，爰採之。
　　　　　　②○○金庫○○分行(參見卷第99頁)：
　　　　　　　被告有二個帳戶，其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23,502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85,318元後，並無應列入分配之餘額；另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12,411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10,091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2,320元。 
　　　　　　③○○銀行：於101年11月5日無餘額，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2,792元(參見卷第59頁)。
　　　　　　④郵局：於111年7月4日之餘額為104,946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餘額37,015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7,931元(參見卷第93、95頁)。
　　　　　⑷保險：
　　　　　　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康寧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參見卷第115頁)：
　　　　　　　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24,260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61,082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63,178元。
　　　　　　②○○○○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參見卷第213頁）：
　　　　　　　❶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349元。
　　　　　　　❷二十年繳費祥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6,848元。
　　　　　　　❸二十年繳費祥富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00）：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95,466元。
　　　　　　　❹以上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共110,663元。
　　　　　　③○○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頌愛心小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參見卷第221頁)：　
　　　　　　　於101年11月5日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於111年7月4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38,084元，故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38,084元。　
　　　　　⑸投資（參見卷第167、168頁）：
　　　　　　於111年7月4日之投資價額共95,929.4元，扣除於101年11月5日之投資價額81,203.8元後，應計入被告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為14,725.6元。
　　　　　⑹債務：
　　　　　　被告辯稱其尚積欠本票債務共40萬元云云，被告固提出本票影本數件為證（參見卷第143至147頁），惟其中111年12月2日之3萬元本票、112年4月8日之2萬元本票乃係於本件剩餘財產分配日之後所開具，自不得列入被告之婚後負債。至其餘本票，原告主張乃係被告臨訟開具之不實本票，且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簽發本票之原因及金流，是自難採計入被告之婚後負債。
　　　　　⑺以上合計被告婚後之剩餘財產為299,693.6元。
  （四）綜上，原告之剩餘財產為0元，被告之剩餘財產為299,693.6元，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99,693.6元，平均分配後，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為149,847元（計算式：299,693.6÷2＝149,847，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從而，原告本於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49,8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併予敘明。
丙、假執行之宣告：
　　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係屬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且為衡平起見，爰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丁、結論：
　　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姝妤


